
八个一任务之：专题培训

2022 年 6 月 23 日，我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会上，泸县实验

学校分管安全副校长程瑜同志作了《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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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全生产法》重点解读

泸县实验学校 程瑜

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新修订《安全生产法》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下面就《安全生产法》修改的重点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第一、新修订《安全生产法》的修改背景和意义

现行的安全生产法是 2002 年制定的，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过两次修改。

今年是第三次修改。这部法律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从历史最高峰 2002 年的约 14 万人，降至 2020 年的 2.71

万人，下降 80.6%；重特大事故起数从最多时的 2001 年，一年发生 140 起下降

到 2020 年的 16 起，去年 16 起是历史最好水平，下降 88.6%。

但是，过去长期积累的传统隐患还没有完全消除，有的还在集中暴露，新的

风险又不断涌现，虽然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开始进入一个瓶

颈期、平台期，而且稍有不慎，重特大事故还会出现反弹。

同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又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安全生产工作仍处于爬坡期、过坎期。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全国正在

开展安全生产三年行动、制定实施“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的关键时期，对安全

生产法进行修改，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第二、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决定共 42 条，大约占原来条款的 1/3，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贯彻新思想新理念。这次修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立足于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求向往，着眼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转化为法律规定，增加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等规定，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2.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制度措施等作出了新的重大

部署。这次修改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增加规定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报告、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安全生产公益诉讼等重要制

度。

3.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第一，强化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这次修改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的领

导，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

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

第二，明确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

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

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

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要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切实提

高安全生产水平。

4.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应对。深刻汲取近年来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事

故中暴露的新问题作了针对性规定。比如，要求餐饮行业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

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要求矿山等高危行业施工单位加强

安全管理，不得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违法分包、转包；要求承担安全评价的

一些机构实施报告公开制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同时，对于

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新风险，强调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法定安全生产义务。

5.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第一，罚款金额更高。这次修改普遍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就大家

关注的事故罚款，由现行法规定的 20 万元至 2000 万元，提高至 30 万元至 1 亿

元；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事故罚款数额由年收入的30%至80%，提高至40%至100%。

现在对特别重大事故的罚款，最高可以达到 1亿元的罚款。

第二，处罚方式更严。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即责令整改并处罚款，拒不整改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整顿，并且可以按日连续计罚。

第三，惩戒力度更大。采取联合惩戒方式，最严重的要进行行业或者职业禁

入等联合惩戒措施。通过“利剑高悬”，有效打击震慑违法企业，保障守法企业

合法权益。

第三、新修订《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这次修改安全生产法的一大亮点就是进一步压实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主要是建立了以下几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一是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生产经营单位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

每一个员工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人人都是主角，没有

旁观者。这次修改新增全员安全责任制的规定，就是要把生产经营单位全体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形成人人关心安全生产、人人提升安全素质、人人

做好安全生产的局面，从而整体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二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是

国内外企业安全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定期组织开展风险辨识评估，严格落实分级管控措施，防止风险演

变引发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是安全生产法已经确立的重要制度，这次修改，又补

充增加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规定，目的是使生产

经营单位在监管部门和本单位职工的双重监督下，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到位。

三是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

渔业生产等八类。

第四、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明确“三个必须”

这次修改安全生产法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的“三个必须”原则写入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各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

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责任体系。这“三个必须”的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3 年考察中石化黄岛经济开发区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现场时首先提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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